
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
健康檢查新增項目
— 新增鎳及其化合物、乙基汞化合

物、汞及其無機化合物作業與尿

中無機砷檢查項目 勞工保險局

勞保局於 81 年 7 月間開辦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

檢查（以下簡稱勞保健檢）業務。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

係由保險人視實際需要，就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表及中央

主管機關核准增列之職業病作業種類中選定，健康檢查之

對象及項目，則係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及粉塵危

害預防標準規定辦理。符合勞保健

檢對象之最近加保年資連續滿 1

年者，每年得申請本項檢查 1次。

截至 103 年 4 月止，102 年已實

際受檢人數達 23.4 萬餘人，

對於維護勞工健康已有相

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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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職業病預防，本局逐年擴大辦理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原依勞工

健康保護規則所列從事 25 類特別危害健康作業種類做為年度受檢對象，102 年 1 月

22 日又新增鎳及其化合物、乙基汞化合物、汞及其無機化合物作業，並自 103 年 1 月

1 日施行。自此，勞保局辦理勞保健檢種類合計 27 種。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2 條第 1 項及第 13 條修正，業經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102年1月22日勞安3字第1020145036號令發布，自103年1月1日施行。

什麼是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如何辦

理？要支付費用嗎？

一、勞保健檢之檢查對象

為維護被保險人健康，勞保局辦理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希望及

早發現職業病徵兆，早日治療。被保險人若從事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所列 25 類

（如：高溫、噪音、游離輻射、粉塵……等），及新增第26類（鎳及其化合物）、

第 27 類（乙基汞化合物、汞及其無機化合物）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最近加保

年資連續滿 1 年以上者，投保單位得向勞保局申請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

查 1 次。

二、申請方式

本項檢查全年均可申請辦理，投保單

位可視情況為所屬合於規定之被保險人向

勞保局提出申請，申請方式如下：

（1）網路申辦：於勞保局 e 化服務系統

登錄申辦，網址：http://edesk.bli.

gov.tw/aa，需另行檢附作業環境測

定報告。 Taiw
an Labor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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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媒體申請方式：填具「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申請書」並檢附

作業環境測定報告，及存有被保險人相關資料之磁碟片或光碟片

（3）紙本申請方式（申請人數在 50 人以上時，請以網路或媒體方式申請）：

填具「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申請書」並檢附「勞工保險預防

職業病健康檢查申請名冊」及作業環境測定報告。

（4）被保險人自行申請（投保單位未依規定申請者）：填具「勞工保險被

保險人自行申請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申請書」並檢附作業環境測定報

告。

此外，勞保局提醒如屬依法無須實施勞工作業環境測定之投保單位，應

提供其他相關證明或詳述勞工作業內容、場所、時間等資料。如係職業工會被

保險人，請加填「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特別危害作業經歷報告書」或

「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特別危害健康作業經歷切結書」以齊備申請文

件。

三、健檢費用支付標準

勞保健檢費用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所列有關項目規定核付

之，該標準未列者，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該檢查費用由勞保局在職業災

害保險費項下支付。本局受理健檢申請書件經審查核定後，會寄送投保單位

「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指定醫院名冊」及符合受檢規定之被保險人每

人 1 張「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證明單紀錄表」，並通知投保單位下載

「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一併

轉知被保險人於規定之 3 個月有效期間

內前往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指定醫

療機構受檢。上述健檢費用由勞保局支

付，被保險人只需繳交掛號費，醫院不

得另行向被保險人收取任何費用。但如

果投保單位未取得勞保局核發健檢證明

單而事先實施健康檢查，勞保局不會

支付健檢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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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健檢新增項目：鎳及其化合物、乙基汞化合

物、汞及其無機化合物作業何時可開始提出申請？

一、新增項目自 103 年 1 月 1 日開始可提出申請

因應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2 年 1 月 22 日勞安 3 字第 1020145036 

號令修正發布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2 條第 1 項特別危害健康之作業，新增鎳及

其化合物、乙基汞化合物、汞及其無機化合物作業，及第 13 條之附表十二，有

關從事砷及其化合物作業之勞工特殊健康檢查項目，新增尿中無機砷檢查，並

自 103 年 1 月 1 日施行。因此，被保險人若有從事上述鎳及其化合物、乙基汞

化合物、汞及其無機化合物之特殊危害作業環境，自 103 年 1 月 1 日開始可向

勞保局申請該類危害作業之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提升被保險人之健康維護。

二、勞保職業病健檢新增「尿中無機砷」檢查項目

為助勞工預防職業病，勞保預防職業病健檢有關砷及其化合物作業，將「尿

中無機砷」納入檢查項目，以維護勞工健康。砷廣泛存在於空氣、水及食物中，

長期處於農藥化學、木材防腐、半導體工業等製程作業中的被保險人，有可能

暴露於有害人體的「無機砷」風險中。為預防職業病發生，若被保險人實際從

事砷危害作業，投保單位可依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規定，為其所屬合

於規定之被保險人向勞保局申請健康檢查。

三、查詢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相關的法令規定管道

勞保局為因應此次勞保健檢新增檢查項目修法事宜，已將相關資訊及書表

同步更新並建置該局網站，供民眾查詢利用。如果您對勞保局的預防職業病健

康檢查申請作業內容有疑問，勞保局全球

資訊網（網址：www.bli.gov.tw，路徑：勞

工保險∕給付業務∕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

提供完整資訊，相關法令也可至該網站的

「法令規章」專區查詢參閱。如果仍有不

明白的地方，可就近至勞保局各地辦事處

或致電（02）23961266 勞保局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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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國非典型僱用
問題之探討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焦興鎧

一、序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腳步之加速，世

界各國各類解除市場管制之作為紛紛出

爐，而勞動市場彈性化即成不可避免之

趨勢，影響所及，造成各種非典型僱用

（atypical employment）之型態逐漸興

起，這種變革固能增加生產效率，甚至

還會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但由於也會對

受僱者就業安全及其他權益造成不利影

響，因此，其他工業先進國家莫不開始

建構相關法律制度或採取其他具體措施

來加以規範，除對這類受僱者之基本權

利及一般福祉加以保障外，也希望能儘

早將他（她）們導入正規僱用之列。一

般而言，與其他國家相較，我國此類受

僱者之數量雖不算可觀，但對某些特定

群體，諸如青少年、婦女及中高齡者之

就業權益，仍會產生相當負面之影響，

而相關改革措施及構想也應運而生。本

文之目的，即是要根據學者專家之相關

研究，說明此類僱用產生之背景，然後

透過行政院經建會、主計處及勞工委員

會所公布之數據，探討此類僱用在我國

之現況及相關之法律規範，接著再檢視

其他國際組織及先進國家之實施經驗，

最後則是以三個階段為期，提出政府所

應採取之相關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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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典型僱用問題興起

之背景說明

自八○年代中期以來，經濟全球

化之趨勢即勢不可擋，它主要之目的，

是要處理歐美國家自七○年代以來即採

取福特主義（Fordism）所累積之各種

危機，在新自由主義之推波助瀾下，特

別強調解除管制及經濟自由化之路線，

尤其為解決失業問題及促進經濟發展，

各類解除管制市場之機制應運而生，其

中尤以勞動市場彈性化更與全球勞動者

之基本權益息息相關。根據雇主或事業

單位之立場，掃除前述福特主義大規模

生產及機械化管理之僵化現象，而以即

時生產及外包制度來加以取代，如果能

透過世界地理分工，並整合資本主義過

去所累積之體制，將能創造更大之利

潤，在這種情形下，雇主或事業單位為

降低營運成本，即要減少過去全時全職

或典型僱用之員工，而增加僱用彈性工

時、部分工時、定期契約或派遣勞工等

之運用，藉以節省成本並精簡組織，再

加上在此一階段各國工會運動急劇衰

微，集體勞資關係法制幾乎無法發揮力

量，所以勞動市場逐漸形成雙元化，在

核心部分是由全時、具永久地位且與組

織關係密切之員工所組成，而在邊陲部

分則是由非典型僱用員工所構成，前者

無論在就業安全及工作條件之保障上，

均要較後者為優厚，這種現象對後者究

竟是否也構成一種新興形態之就業歧視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即 曾

引發相當多之討論。

三、 我國非典型僱用之現

況及相關法律規範

雖然非典型僱用之類型極具多樣

性，而且也沒有統一之定義，但在我國

勞動市場較為常見者，大體有兩種主要

類型，即：部分時間工作及勞動派遣工

作。在前者之情形，根據主計處之調查，

我國近年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之受僱者有

逐年上升之趨勢，在二○○九年約有

三十六萬八千人，占總就業人口百分之

三點六，到二○一○年則微增至三十八

萬四千人，占總就業人口之比例大致相

等，而到二○一一年，則略降至三十七

萬八千餘人，但仍維持百分之三點五四

之總就業人口比例，呈現相當穩定狀態，

然與二○○六年之近二十五萬人相比，

已有大幅度之提升，其中多為女性及青

少年。至於後者之情形則成長幅度更大，

根據學者分析，在二○○○年以前，約

僅有六萬餘人，但到二○○四年即突破

十萬人，至於在二○○八年全球金融危

機後，則激增至近三十四萬人之多，增

加幅度達四點四倍之多，主要是以十五

歲至二十四歲之青少年為主。 Taiw
an Labor  Q

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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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後述之其他先進國家相較，我國

目前尚未對非典型僱用制定專法，以部

分工時勞動為例，主要仍是以勞委會在

二○○三年所公布之「僱用部分時間工

作勞動參考手冊」為指導原則，並無法

律拘束力，但對此一群體之勞動權益保

障部分，在近年來已有相當幅度之改進。

舉例而言，在勞工保險之保障方面，透

過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四五六號解釋，

此一群體勞動者已被納入勞工保險。至

於在其他相關勞動條件部分，他（她）

們之工資、例假日、特別休假或相關福

利措施等，主要是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規

範，而在退休金及資遣費之保障方面，

根據勞委會之相關函釋，也是依照勞動

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之標準給付，

與全時勞動者之差異逐漸縮小。至於在

勞動派遣方面，由於涉及特殊之三方勞

資關係，情形較為複雜，目前無論是在

勞動基準法中以專章加以規定，或是另

立勞動派遣專法，可說仍是眾說紛紜，

不論是對派遣行業範圍限制、派遣期間

之規範及對派遣與要派機構之管制等，

所謂官方版、業界版及其他立法委員版

本均無定論。由於勞工團體（尤其是工

會）對勞動派遣專法採堅決反對之態度，

因此，目前勞委會較傾向在勞動基準法

中訂定專章之方式來加以規範，但基於

目前朝野對立鮮明之情勢，要在短期內

加以法制化，似仍有困難。

四、國外經驗之探討

事實上，國際組織對非典型僱用

問題之重視，可追溯自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ILO）在一九九四年所通過之第一七五

號部分時間勞動公約，它除確立平等待

遇之原則外，並強調應讓從事此類工作

者自由轉換為全時工作者，同時，此一

公約也特別保護女性勞動者，藉以讓她

們得以兼顧工作與家庭生活之平衡。嗣

後，國際勞工組織還在一九九七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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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八一號私營就業機構公約，共有

二十四條條文，主要內容計有：（1）私

營就業機構全面合法化而公營就業機構

之獨占地位宣告結束；（2）擴大私營

就業機構之適用範圍至勞動派遣及其他

求職相關之各類服務；（3）訂定有關

收取費用之原則；（4）強化對派遣勞

動者之保護；及（5）釐清有關責任分

配之問題。至於在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方面，則是在一九九七年

頒布有關部分時間勞動之指令，主要是

要消除對此類勞動者之歧視，並設法改

善此類勞動之品質。在此值得注意者

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 r  Economic  Co-opera t 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雖 並 未 為 其

會員國訂定類似之國際勞動基準，但也

透過每年《就業展望》（Employment 

Outlook）之出版，來強調對非典型僱用

加以運用及規範之重要性。

至於在各別國家方面，相關法制之

發展堪稱情形不一，但大體都是朝向制

定專法來加以管制及保障為主，目前較

沒有明顯進度者是美國，由於整體勞工

運動之衰微，以及此類勞動者之政治實

力不足，因此，該國迄今尚未見有專法

出現，而主要仍是透過聯邦及各州之制

定法，尤其是規範就業歧視之相關法律

來加以保護，與其他先進國家相較，仍

有甚大之努力改革空間。目前較值得我

國參考者，主要是德國及日本相關法制

之發展，以前者為例，早在一九七二年

即開始實施勞動派遣法，嗣後經過三次

修正，並在一九九七年增列促進就業之

功能，而在二○○二年將派遣期間延長

為二十四個月，最近則是採取更為鬆綁

之作法，除廢除此一上限規定外，並已

有將此類勞動由「臨時性」修正為「經

常性」之趨勢。而在部分時間及定期契

約工作部分，則為因應前述歐盟所頒布

之指令，特別在二○○○年制定部分工

時及定期契約法，以取代早在一九八五

年所制定就業促進法之相關規定。至於

日本則是在一九九三年實施「部分工時

勞動法」，並在二○○七年進一步加以

修正，其主要內容計有五項：（1）勞動

條件均等待遇之說明；（2）禁止差別

待遇；（3）推動轉換成全時勞動者；

（4）相關勞資爭議之解決；及（5）

短時勞工援助中心業務之重新檢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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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較受重視之勞動派遣部分，該國

早在一九八五年即已制定勞動派遣法專

法，嗣後此法之適用工作種類即不斷被

開放，並在一九九九年由正面列表制，

鬆綁至負面列表制，甚至在二○○三年

還開放製造業允許使用派遣勞力。在此

值得注意者是，我國競爭對手韓國在二

○○六年，也曾通過一全面性非典型勞

動者保護立法，是由三部法律所組成，

分別是：「定期契約及部分工時勞工保

護法」、「勞動派遣保護法」及「勞動

委員會法」，其立法目的是要匡正不平

等待遇、強化對非典型僱用勞動者之勞

動條件保護，以及促進勞動市場健全發

展等。

五、 結語—對我國之啟示

及具體建議

一般而言，與其他國家實施經驗相

較，我國非典型僱用之問題似並不算突

出，但由於此類勞動者未來勢必會更快

速成長，政府應如何一方面為這些勞動

者設計一套法律規範，以保障其基本權

益及一般福祉，另一方面應如何善用此

類人力資源，以肆應勞動市場彈性化之

需求，即成為一當務之急，個人認為根

據其他國家之經驗，應可分短、中、長

三期來加以努力。首先在短期方面，對

這類勞動者相關資料之搜集、調查、統

計、分析及研究等，都甚具重要性，以

期能更深入瞭解這種嶄新僱用形態所產

生之影響。目前雖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現為勞動部）所做相關研究供參考之

用，但顯然無法取得較精確之數字資料。

將來似應專案進行調查，並鼓勵學術機

構從事相關研究，以加強充實對此一問

題發展趨勢之認知，並做為未來可能制

定專法時參考佐證之用。

其次在中期方面，由其他國家之經

驗顯示，即使對這類勞動者提供最完整

之法律保障，都難免會造成就業市場雙

元化之結果。在這種情形下，如何建立

一套完整之社會福利及社會安全體系，

即成不可或缺之一環。我國目前已實施

健保、失業保險制度及國民年金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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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為這類勞動者提供較堅實之保障基

礎。至於在此類制度實施後，如何避免

因與其他常態勞動者待遇不均等所產生

之各類就業歧視爭議，也是值得注意之

處。目前我國有關處理就業歧視制度尚

在萌芽階段，並無相當經驗可資援引，

而現行法律中亦無可適用者，以最主要

之就業服務法第五條之規定為例，由於

目前仍不承認派遣勞動者係要派事業單

位之受僱者，即無法適用此規定來加以

保護，因此，其他國家有關機會與待遇

均等之一般規定，即可用來做為我國將

來以法律明文禁止此類就業歧視時參考

之用。

最後在長期方面，對這類勞動者

究應以單獨立法方式來加以保障，或讓

他（她）們透過結社權及團體協商之方

式，來爭取其權益，可說見仁見智。以

前者為例，由目前已有這類專法國家所

實施之經驗顯示，仍有甚多盲點無法解

決，僅能提供幾項基本原則而已。至於

後者之情形，雖有體認這類受僱者參與

正式工會組織之實際困難，而認為應籌

組各類「替代性勞工組織」（alternative 

worker organizations）來爭取權益者，

且各國相關立法及國際勞工組織此一公

約亦採相同之立場，然而，由我國目前

政治生態及集體勞資關係仍積弱不振之

情形觀之，這兩種途徑似乎均非易事。

將來不如採取循序漸進之方式，在修正

勞動基準法、就業服務法或其他相關法

律時，於相關條款中設法將這類勞動者

納入加以保護，或許是較為可行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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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科員 劉栩含

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

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

之精神，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雇主有給予

各項促進性別平等措施之義務。而基於女性

受僱者生理上的特殊性，該法明定女性受僱

者之生理假，且為了兼顧勞資雙方權益衡平，

故將生理假併入病假日數計算，其薪資給付也

依照各相關病假規定辦理。

然而，依現行勞工請假規則規定，勞工

未住院普通傷病假一年內為 30 日，生理假

之請假日數併入病假計算，恐將造成女性

受僱者因請生理假，致當年度未住院普通

傷病假日數減少，間接影響女性受僱者

之權益。

為減輕女性受僱者因請生理假致

影響其病假天數之情形，102 年 12

月 11 日修正公布「性別工作平等

法」第 14 條條文，明定女性受僱

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

月得請生理假 1 日，全年請假日

生理假
相關法規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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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未逾 3 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

數併入病假計算。前項併入及不併入病

假之生理假薪資，依各該病假規定辦理。

主要目的為將 3 天生理假與病假脫勾，

不需與病假一起計算，以維護女性受僱

者權益。

舉例而言，一位女性受僱者小花，

她在 9 月底前雖已請完未住院普通傷病

假 30 日並均取得半薪（未曾請過生理

假），在 10 月、11 月及 12 月仍可依

法分別請無薪之生理假每月 1 日。如果

她在 6 月底前已請完未住院普通傷病假

30 日並均取得半薪（其中包括生理假 6

日），因全年請生理假日數最多可有 3

日不併入病假計算，所以小花全年仍可

以請無薪之未住院普通傷病假或無薪之

生理假 3 日。當然，如果小花的事業單

位有優於法令的規定，則可以從其規定。

另言之，女性受僱者每月得請生理假 1

日，一年最多共計可請生理假 12 日。同

時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工作者，生理假連

同普通傷病假全年請假日數未逾 30 日部

分，依勞工請假規則第 4 條第 3 項規定，

工資折半發給；至女性受僱者全年普通

傷病假請假日數已達 30 日者，仍得依性

別工作平等法第 14 條規定另請生理假每

月 1 日，至多 3 日，惟該期間，雇主並

無給付工資之義務。又事業單位如有優

於法令規定者，從其規定。

 另因實務上女性受僱者申請生理

假，雇主一般皆要求提出醫療證明文件，

但是經期不適症狀很難用客觀判斷或儀

器檢查，縱使就醫，醫師也是根據病人

描述生理症狀而診斷，而每個人對疼痛

的忍耐程度不同，亦難以區分忍耐程度，

因此在認定上十分困難。為使生理假之

設置符合維護女性受僱者身體健康之意

旨， 性別工作平等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

業於 103 年 1 月 16 日修正施行，刪除

受僱者請生理假，雇主得要求提出相關

證明文件之規定，女性勞工請生理假時

不再需要附上相關證明文件。

最後，女性受僱者為生理假之請求

時，雇主不得因此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全

勤獎金、考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如

有違反之情事，可依該法第 38 條規定處

新臺幣 1 萬至 10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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